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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 目的
	2. 範圍
	3. 名詞定義
	3-1. 個人資料管理體系：以營運風險導向為基礎，用以建立、實作、運作、監視、審查、維持及改進個人資料管理。。
	3-2. 個人資料管理指標：界定如何量測所選擇的控制措施之有效性，以達成本公司個人資料管理目標。
	3-3. 個人資料：指包含自然人姓名、出生年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護照號碼、特徵、指紋、婚姻、家庭、教育、職業、病歷、醫療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、犯罪前科、聯絡方式、財務情況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識別該個人之資料。個人資料之定義及範圍如日後因應主管機關或法規變動配合修訂時，以修訂後的定義及範圍為準。
	3-4. 特種個人資料：指有關醫療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料。特種個人資料(以下簡稱「特種個資」)之定義及範圍如日後因應主管機關或法規變動配合修訂時，以修訂後的定義及範圍為準。
	3-5. 管理階層：包含董事會、總經理及經理人。
	3-6. 個資管理負責人：指負責組成個人資料保護管理執行組織，並負責制定及落實管理程序之人。
	3-7. 個人資料保護管理執行組織：隸於個資管理負責人並統籌執行本公司個資法相關遵循事務。

	4. 權責
	4-1. 本公司所有人員，皆應瞭解並確實遵守本辦法，並應完全地參與本辦法方案之執行。
	4-2. 本公司管理階層負責指派個資管理負責人，就本公司個人資料管理制度之運作，負監督管理權限之責，並管理、指揮本公司個人資料保護管理執行組織之運作，執行落實遵循個資法。
	4-3. 總經理室：負責本管理辦法之制訂及修訂。

	5. 作業內容
	5-1. 執行組織與管理範疇
	本公司個人資料保護管理執行組織為總經理室，個資管理負責人為總經理秘書，負責本政策之擬訂及推展，並建立個資管理組織，進行個人資料管理體系之規劃、實施、運作、監督、查核、維護與改善作業，並定期或在重大變化時執行管理審查個人資料管理體系，確保其運作之適切性及有效性。管理範疇宜依據業務規模及特性，包含以下項目：
	5-2. 訂定及修訂

	6. 相關文件
	無。

	7. 使用表單
	7-1.
	7-2.
	7-3.


